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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第三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选条件

一、优秀学校奖评选条件
1.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开拓进取，取得优异的办学成果；获得市级以上重要表彰奖励，在市级区域内或全省具有较大影响。
2.坚持以服务为宗旨、以就业为导向、以质量为重点原则，教学质量高，毕业生就业率高，为区域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。
3.办学特色突出，贯穿现代职业教育理念，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等方面具有引领示范作用；不断改善办学条件，软硬件建设突出，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工作突出，教学做一体化的实验实训设施先进，具备一定规模；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和“双师型”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较高。
4.积极弘扬和践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，能够通过报告会、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在全校师生中积极宣传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，并用于指导教学。
5.积极参与温暖工程等社会公益活动，成绩突出。
6.近5年无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；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；无违规乱收费等办学行为；领导班子团结协作，班子成员无受到党纪政纪等处分。
二、杰出校长奖评选条件
1.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政治理论素养高，以人为本、依法治校意识强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在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。
2.积极进取，勇于开拓，以现代职业教育观指导学校教育教学改革，积极推动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，不断深化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不断开拓创新。担任校长以来，所任职的学校改革发展成绩显著，办学特色突出，获得市级以上综合表彰。
3.坚持立德树人，以生为本，全面推行素质教育，所任职学校就业率高；在为学生服务、为教职工服务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等方面成绩显著，深受全校师生拥护，在教育系统乃至当地具有良好的办学声誉及影响力。
4.任现职以来，所任职学校无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；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；无违规乱收费等办学行为。
5.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水平，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育管理能力，公开发表研究文章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具有较深的研究，在办学和教学中积极弘扬和践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。
6.须连续担任校长（正职）3年以上，且须在本校担任校长（正职）2年以上（计算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5日）。
三、杰出教师奖评选条件
1.在教学一线长期承担专业课、实习课和公共基础课（包括德育课和文化课）教学任务，业绩特别突出的专任教师的代表。
2.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认真钻研职业教育理论，熟悉职业教育规律，在新课程开发、教学改革等方面成绩突出；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，以学生为本，具有突出的育人成果，深得同行的认可和学生的爱戴。
3.坚持因材施教，关心学生成长，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具有突出的育人成果，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市级以上竞赛取得优异成绩。
4.专业课教师应具有企业相关技术岗位2年以上（可累计）工作经历，拥有至少一项国家职业资格（中级工或其他相当级别以上职业资格）；在行业协会或企业等机构兼任一定技术职务或承担一定工作任务，并取得具体工作成果。文化课教师应有企业调研、实习经历，了解所教学生的职业性质和专业特点，协助专业课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种专业实践活动。
5.教研能力较强。候选人为中职学校教师的，应完成校级教研项目或参与完成市级教研项目1项，并发表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或教研论文（第一作者）2篇；或主编被广泛使用的特色教材1部；或获得市级以上教研成果、科研成果奖。候选人为高职院校、转型试点高校教师的，应主要参与（前3名）完成省级以上科研或教研项目1项，并发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科研或教研论文（第一作者）2篇；或主编被广泛使用的特色教材1部；或获得市级以上科研成果、教研成果奖。 
6.深入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，并在教学中积极弘扬和践行。
7.在社会服务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。面向行业企业实际需求，开展相关培训、生产和技术服务项目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四、优秀理论研究奖评选条件
1.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工作，在政策法规、教育管理、学科建设、专业设置、课程开发等方面取得具有现实推广意义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，在学术领域有一定知名度。
2.积极参加职教社组织的各种职业教育及学术交流活动。在国家核心刊物上独立（或以第一作者身份）发表论文8篇以上，主编教材或出版专著2部以上（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）。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做出重要贡献。
3.支持或直接指导完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课题，主持或主要参与（前3名）1个以上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；教研能力突出，主持和指导本地区或本校教学改革工作，教学研究成果被应用于本地区和本校教学改革工作。
4.积极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系统深入研究。
五、杰出贡献奖评选条件
1.为推动我国我省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。
2.紧密结合国家大局和我省社会需求，为开展职业教育扶贫，实施温暖工程等公益项目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。
